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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空气和废气的采样分为环境空气和废气污染源有组织和无组织监测,其中污染源废气的监测中敏感点与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方法

基本相同,将其中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及污染源废气无组织监测的点位布设要求,以及相应样品的采集和运输保存,进行概述总结。 

[关键词] 环境空气；废气无组织；采样点位 

 

1 环境空气点位布设 

环境空气采样点位是根据监测任务的目的、要求布设,必要时进行现

场勘探后确定。所选点位应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监测数据能客观反映一定

空间范围内空气质量水平或空气中所测污染物浓度水平。监测点位的布设

和数量需满足监测目的及任务要求。 

监测点应地处相对安全、交通便利、电源和防火措施有保障的地方。

采样口周围水平面应保证有270°以上的捕集空间,不能有阻碍空气流动

的高大建筑、树木或其他障碍物；若采样口一侧靠近建筑,周围水平面应

有180°以上的自由空间。从采样口到附近 高障碍物之间的水平距离,

应为该障碍物与采样口高度差的两倍以上,或从采样口到建筑物顶部与地

平线的夹角小于30°。采样口距地面高度在1.5～15m范围内,距支撑物表

而1m以上。有特殊监测要求时,应根据监测目的进行调整。 

2 废气污染源无组织监控点位布设 

根据GB16297-1996的规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氟化物的

监控点设在无组织排放源下风向2～50m范围内的浓度 高点,相对应的参

照点设在排放源上风向2～50m范围内；其余物质的监控点设在单位周界外

10m范围内的浓度 高点。按规定监控点 多可设4个,参照点只设1个。 

在单位周界外设置监控点的方法(适用于除现有污染源无组织排放二

氧化硫、氯氧化物、颗粒物和氯化物之外的监控点设置)。 

一般情况下(是指无组织排放源同其下风向的单位周界之间有一定距

离,以至可以不必考虑排放源的高度、大小和形状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排放

源应可看作为一点源。)此时监控点( 多可设置4个)应设置于平均风向轴

线的两侧,监控点与无组织排放源所形成的夹角不超出风向变化的±S°

(10个风向读数的标准偏差)范围之内。如图所示： 

 

在单位周界外设置监控点的具体位置,还要考虑到国墙的通透性(即

围培的通风透气性质)；当围境的通透性很好时,可紧靠围墙外侧设监控

点；当境的通透性不好时,亦可紧靠围墙设监控点,但把采气口抬高至高出

围墙20～30cm,如图： 

 

工业炉窑无组织排放烟尘及生产性粉尘监测点,设置在工业炉密所在

厂房门窗排放口处,并选浓度 大值。若工业炉窑露天设置(或有顶无围

墙),监测点应选在距烟(粉)尘排放源5m, 低高度1.5m处任意点,并选浓

度 大值。 

3 参照点的布设 

环境中的某些污染物(在GB16297-1996中规定二氧化硫、氨氧化物、

颗粒物和氟化物为该类物质)具有显著的背景值,因此无组织排放源下风

向监控点的污染物浓度,其中一部分由背景值作出贡献,另一部分由被测

无组织排放源作出贡献,设置参照点的目的是为了了解背景值的大小。所

以,设置参照点的原则要求是：参照点应不受或尽可能少受被测无组织排

放源的影响,参照点要力求避开其近处的其他无组织排放源和有组织排放

源的影响,尤其要注意避开那些可能对参照点造成明显影响而同时对监控

点无明显影响的排放源；参照点的设置,要以能够代表监控点的污染物本

底浓度为原则。 

参照点 好设置在被测无组织排放源的上风向,以排放源为圆心,以距

排放源2m和50m为圆弧,与排放源成120夹角所形成的扇形范固内设置。即是

设置参照点的适宜范围,这样的安排既符合GB16297-1996的有关规定,又

具有避开近处污染源影响的余地。 

4 样品的采集及保存 

环境空气和废气无组织监测项目采集的样品可以分为直接采集样品

和采样仪器采集样品。这些样品的采样前准备、采样、运输和保存,涵盖

了监测中的基本监测项目。直接采集样品的时效性；采样仪器采集样品的

仪器校准和样品与仪器的连接气密性等都是应注意的事项。下面详细的介

绍相关样品的准备、采集、运输和保存。 

4.1直接采集样品 

4.1.1采样前准备：采样前,真空瓶应先清洗或加热消洗3～5次,再抽

真空,真空度应符合相关监测方法标准的要求。每批次真空瓶应进行空白

测定。气袋应清洗干净,确保无残留气体于扰。注射器进行洗涤、干燥处

理后备用。采样所用的辅助物品也应经过清洗,密封带到现场,或者事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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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的环境中安装好,封好进气口带到现场。采样前采样前应检查气袋是

否密封良好,是否有破裂损环等情况,并进行气密性检查,确保采样系统不

漏气。所用注射器要通过气密性和空白检查,并保证内部无残留气体。 

4.1.2采样：真空瓶(例如臭气浓度)采样：用真空瓶采集空气样品可

分为时采样和恒流采样两种方式。瞬时采样时在罐进气口处加过滤器,恒

流采样时在罐进气口安装限流阀和过滤器。 

气袋(例如非甲烷总烃)采样：用现场空气清洗气袋3～5次后再正式采

样,采样后迅速将进气口密封,做好标识,并记录采样时间、地点、气温、

气压等参数。 

注射器(例如总烃)采样： 采样时,移去注射器密封头,抽吸现场空气

3～5次,然后抽取一定体积的气样,密封后将注射器进口朝下、垂直放置,

使注射器的内压略大于大气压。做好样品标识,并记录采样时间、地点、

气温、气压等参数。 

4.1.3直接采集样品运输和保存：采样后气袋(真空瓶)迅速放入运输

箱内,注射器应迅速放入运输箱内,并保持垂直状态运送；玻璃注射器应小

心轻放,防止损坏；样品保温并避光保存,采样后尽快分析,在监测方法标

准规定的时限内测定完毕。 

4.2采样仪器采集样品 

(采样仪器例如崂应2050型空气/智能TSP综合采样器)。 

4.2.1吸收液(例如二氧化硫)采样：到达采样现场,观测并记录气象参

数和天气状况；正确连接采样系统,做好样品标识。注意吸收管(瓶)的进

气方向不要接反,防止倒吸。采样过程中有避光、温度控制等要求的项目

应按照相关监测方法标准的要求执行；设置采样时间,调节流量至规定值,

采集样品；采样过程中,采样人员应观察采样流量的波动和吸收液的变化,

出现异常时要及时停止采样,查找原因。 

吸附管(例如苯系物)采样：到达采样现场,观测并记录气象参数和天

气状况；正确连接采样系统,做好样品标识,注意吸附管的进气方向不可接

反,分段填充的吸附管三分之二填充物段为进气端。吸附管进气端朝向应

符合监测方法标准的规定,垂直放置并进行固定；设置采样时间,调节流量

至规定要求,采集样品。采样过程中,对吸收温度有控制要求的,需采取相

应措施。 

滤膜(例如颗粒物)采样：到达采样现场后,观测并记录气象参数和天

气状；正确连按好采样系统,核查滤膜编号,用镊子将采样滤膜平放在滤膜

支网上并压紧,滤膜毛面或编号标识面朝进气方向,将滤膜夹正确放入采

样器中；设置采样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等参数,启动采样器进行采样；采

样结東后,取下滤膜夹,用子轻轻夹住滤膜边缘,取下样品滤膜(如条件允

许应尽量在室内完成装膜、取膜操作),并检查滤膜是否有破裂或滤膜上尘

积面的边缘轮底是否清断、完整,否则该样品作废,需重新采样。整膜分析

时样品滤膜可平放或向里均匀对折,放入已编号的滤膜盒(袋)中密封；非

整膜分析时样品滤膜不可对折,需平放在滤膜盒中。 

(上述采样过程中应及时记录采样起止时间、流量,以及气温、气压等

参数,记录内容应完整、规范。) 

4.2.2样品运输和保存：样品采集完成后,应将样品密封后放入样品箱,

样品箱再次密封后尽快送至实验室分析,并做好样品交接记录；应防止样

品在运输过程中受到撞击或剧烈振动而损坏；对于需平放的滤膜,保持滤

膜采集面向上；样品运输及保存中应避免阳光直射,需要低温保存的样品,

在运输过程中应采取相应的冷措施,防止样品变质；样品到达实验室应及

时交接,尽快分析如不能及时测定,应按各项目的监测方法标准要求妥普

保存,并在样品有效期内完成分析。对分析有机成分的滤膜,采集后应按照

监测方法标准要求进行保存至样品处理前,为防止有机物的损失,不宜进

行称量。 

5 采样质量保证 

(1)采样仪器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要求,并通过计量检定。(2)

采样人员必须通过培训并持证上岗。(3)采样仪器采样前应对采样系统进

行气密性检查,不得漏气。(4)采样前后仪器要用经鉴定的校准仪器校准流

量,两次校准的误差不得超过5%。(5)在进行现场采样时,一批样品至少留

有两个空白采样管(吸收液等)不采样,并筒其他样品一样对待,作为采样

过程中的全程序空白,采样结束后和其他样品一并移交实验室。(6)每批采

样中平行样数量不得低于10%。每次平行采样,测定值之差与平均值比较的

相对偏差不得超过20%。(7)在计算浓度时应将采样体积转换算成标准状态

下的体积。转换公式为：(V0=VT0P/T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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